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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在小事小案中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度

用心办小案 守护大民生
时刻将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厚

植“如我在诉”情怀，坚持“小案不
小办”，是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一直秉持的审判理念。近日，民三
庭法官在审理一系列工伤保险待
遇、人身损害赔偿等涉民生案件
中，坚持贯彻群众利益无小事，实
质性化解纠纷的司法理念，在小事
小案中提高群众司法获得感、满意
度。

孙某系某木材加工厂（个体工
商户）工人，在工作中受伤。经长
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
孙某为工伤。某木材加工厂对工
伤认定不服，坚持主张双方系承包
关系，并提起行政诉讼。经两级法
院审理，判决确认孙某受伤为工
伤。判决生效后，某木材加工厂并
未息诉服判，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
院申请再审，被依法裁定驳回。孙

某经长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鉴定认定为拾级伤残，各项工伤保
险待遇金额约为21万元，因某木材
加工厂未为其办理和缴纳工伤保
险，故诉至宽城法院，诉请判令某
木材加工厂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相
关款项21万元。

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敏锐
发现某木材加工厂的经营者一直
有抵触情绪，似有隐情。经法官
耐心沟通，了解到木材加工厂经
营目前陷入困境，且经营者的丈
夫去世，其独立抚养一个有智力
残障的成年子女，生活亦不顺
利。考虑到经营者面临实际困
难，且案件经历多轮诉讼，双方火
气大怨气重，简单一判了之，并不
能从根本上化解矛盾。承办法官
准确把握案情，充分释理明法，针
对双方心理预期，打感情牌，算法

律账，规劝双方从法律和人情的
角度换位思考问题，计算诉讼成
本和经济损失。经过三次悉心调
解，剑拔弩张的双方最终握手言
和。孙某主动放弃了部分诉讼请
求，某木材加工厂向孙某支付了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
遇相关款项。该案件得以圆满化
解，案结事亦了。

“小案事不小，民生大过天”，
宽城法院法官坚持用心、用智、用
情处理涉民生案件，感同身受、换
位思考，带着温情摸索出解决百姓
烦心事的最佳途径。下一步，宽城
法院将在工作中持续贯彻“如我在
诉”的审判态度，以实际行动回应
人民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殷切期盼，
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司
法温度和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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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从远方邮寄而来的锦旗

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院
切实守护群众“钱袋子”

非全日制劳动用工
终止用工时用人单位是否需要支付经济补偿？

小苗从2012年开始在某公司
做保洁员，工作时间为每天上午
7:00 至 8:30，下 午 16:00 至 17:
30。2023年5月，公司解聘小苗。
小苗认为自己在公司任劳任怨工
作了11年，突然解聘，应该得到补
偿，于是向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该公司依据全
日制用工关系赔偿自己的损失。

小苗与该公司之间的劳动关
系是否属于全日制用工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六十八条 非全日制用工，
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
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
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
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
形式。

该公司在招聘前明确以招用
非全日制用工人员方式进行公司
办公大楼卫生清洁工作，每天上

班时间为上午7:00至8:30，下午
16:00至17:30，公司每月分两次
支付固定工资共1500元。该公司
还提交了小苗的劳动报酬支付表
作为证据，证明小苗领取工资时
即签字确认自己的用工形式为非
全日制用工。

小苗与该公司构成非全日制
劳动用工关系，能否要求经济补
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第七十一条 非全日制用工双
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
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
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小苗与该公司构成非全日制
劳动用工关系，即终止用工时，用
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
偿。小苗要求该公司支付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
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非全日制用工是
一类特殊的用工形式。全日制用
工的本质是一类用工形式，因此
在非全日制用工中，用人单位和
劳动者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
而不是民事雇佣关系；双方达成
的协议是劳动合同，而不是民事
合同。

非全日制用工的实质标准是
在同一单位平均每日工作不超过
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
24小时。在同一个单位中，如果
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
时，但每周累计工作时间超过24
小时的，将构成一般的劳动关系，
而不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如果
劳动者每天平均工作时间超过了
4小时，而每周累计不超过24小
时，也将构成一般的劳动关系，而
不是非全日制用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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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长春市九台区人民
法院收到一个来自河北的“神
秘”快递。拆开快递，竟是当
事人邮寄过来的一面印有“执
法如山 追款为民 法律卫士 社
会良心”的锦旗，以此表达对
刑事法官张延龙和执行干警
刘起君公正审判、高效执行的
感谢。

被告人岳某使用QQ号码
添加被害人黄某，使用虚假二
维码图片，诱骗黄某向其提供
二维码刷单，又将黄某推送给
诈骗人员继续对其实施诈骗，
共骗取黄某人民币23761.95
元，岳某分得人民币6500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岳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
实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财物，

被告人岳某的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十个月，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
千元，并退赔被害人黄某全部
损失。

由于被告人岳某一直未
履行法院生效判决中对被害
人的退赔义务，案件进入执行
程序。执行干警快速采取查
控措施，查询被执行人名下可
供执行的财产，成功查封并扣
划了被执行人岳某名下银行
账户的存款，案件得以高效执
行完毕。

此前，黄某便通过电话向
法官表达了感谢，面对法官的
推辞，最终选择通过邮寄的方
式送来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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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放贷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吗？
2017年12月，被告某商贸

有限公司、王某为筹措经营资
金，从原告李某处借款50万
元，约定借款期限15天，到期
不还按日5%支付违约金，并出
具了借条。某商贸有限公司
在借条借款人处加盖公司财
务专用章，王某在借条借款人
处签字。另原告李某提供了
汇款单内容、还款承诺相关证
据进行佐证，现原告李某诉求
二被告偿还借款50万元并按
LPR的4倍支付利息。某商贸
有限公司认可借款50万元是
事实。王某辩称，原告是“职
业放贷人”，依法不应给予法
律保护。另法院查明，在2017
年至2018年2年内，存在多份
生效判决，认定原告李某长期
参与民间借贷活动,以债权人
身份提起大量民间借贷诉讼，
原告李某向社会不特定公众
出借款项的行为属于非法放
贷行为。

公主岭市法院审理认为，
通过当事人陈述、借条和汇款
单内容、还款承诺，可以认定

50万元借款真实存在。某商
贸有限公司、王某在借条借款
人处分别盖章、签字，应认定
是二被告共同与原告达成的
借贷合意，且不违反法律规
定，应承担还款责任。根据已
生效的法院判决，原告的放贷
行为属于非法放贷行为，本案
所涉借款合同亦为无效合
同。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
得的财产应予返还，过错方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原告
有权要求二被告返还借款。
双方虽约定逾期违约金，但借
款合同被认定为无效，该约定
即随之亦无效，原告对合同的
无效存在过错，对其要求二被
告按LPR的4倍给付利息的请
求不予以支持，但因二被告亦
存在过错，结合本案具体案
情，二被告应支付原告因合同
无效后的资金占用期间损
失。综上，判令被告某商贸有
限公司、王某返还原告李某借
款50万元及资金占用期间的
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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